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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委员会咋成立？
车位矛盾如何解决？
旧小区没物业咋办？

……

关键词①

新小区验收

新房验收时，不少小区因

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没有交接

好，遗留下了很多隐患。待业主

入住后隐患逐步显现，给业主

和物业公司带来了很多烦恼。

首先，建设单位应当在
物业交付使用15日前，与选
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完成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承接
检查工作。实施承接查验的
物业，工程应已验收合格；取
得相关部门许可并已经过建
设部门验收备案；市政公用
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配
套设施应已按规划建成；电

梯、二次供水等公用设施已
取得合格证书；物业使用、维
护和管理的相关技术资料完
整齐全；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的其他条件。

物业承接查验应按照下
列程序进行：确定物业承接查
验方案；移交有关图纸资料；
查验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
备；解决查验发现的问题；确

认现场查验结果；签订物业承
接查验协议；办理物业交接手
续。

分期建设的物业项目，
可根据开发进度对符合交付
条件的物业分期进行承接查
验。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
业完成最后一期物业承接查
验后，办理物业项目整体交
接手续。

交房时遗留下的物业管理

隐患、车位收费引发的矛盾纠

纷、老旧小区没有物业公司愿意

接手、多数小区没有业委会的尴

尬现状……近日出炉的《济宁市

物业管理办法》，对这些“老大

难”问题一一化解，让物业管理

从此有法可依。

关键词②

业委会成立

济宁市大多数小区都未成

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业

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缺少沟

通与联系的桥梁。

《办法》中规定，业主已
入住面积比例达到50%以上；
业主已入住户数的比例达到
50%以上；自首位业主入住起
满两年，且已入住户数的比
例达到25%以上。符合上述条
件其中之一，就应当召开首

次业主大会会议，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30
日内组建业主大会筹备组。

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
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应当自
选举产生之日起30日内，持
以下资料向物业主管部门和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备案：业主大会决议；管理规
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业主
委员会委员名单和基本情
况。

未成立业主大会，发生
物业服务企业停止服务或者

其他重大、紧急物业管理事
件，需要业主共同决定解聘、

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
事项的，由物业所在地街道

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指导
业主共同决定有关事项。

关键词③

停车位矛盾

车库、车位售价高，业主大

多不愿买；开发企业只售不租

或租赁费用过高，使得业主因

车位问题，与物业公司产生了

不少矛盾和纠纷。

《办法》中规定，车库应当
优先满足业主、物业使用人停
车需要。业主、物业使用人要
求承租车库的，建设单位不得
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车库租
赁费的标准按照有关部门发
布的指导价格确定。在满足业
主、物业使用人需要后，建设
单位将车库出租给物业管理
区域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其

每次租赁合同期限最长不得
超过六个月。

此外，物业管理区域内规
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库应当
优先投入使用；车库尚未充分
利用的，不得在物业管理区域
内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
其他场地设置规划以外的车
位；占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
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停

放汽车的，应当事先与物业服
务企业商定停车位置，并缴纳
车位场地使用费；收费标准由
业主大会综合考虑车库租赁
费的价格等因素确定，未成立
业主大会的，由全体业主共同
决定；车位场地使用费属于全
体业主共有，车位场地使用费
途由业主大会决定，未成立业
主大会的，由全体业主决定。

关键词④

旧小区管理

许多旧小区由于配套设施

不建全，聘不到物业公司管理，

治安、环境等各方面都存在突

出的问题。

《办法》中规定，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对已建成交付使
用，但配套设施不齐全、环境
质量较差的旧住宅小区，应当
采取措施进行改造整治，并将
改选整治规划和年度计划向
社会公布。旧住宅小区内的道
路、照明、绿地及社区服务、文

化体育等配套建筑及设施设
备改造建设资金，由政府承
担。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应组织未成立业主大会的
旧住宅区成立业主大会，业主
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并
对旧住宅区改造形成决议。业

主大会决议进行改造的，旧住
宅区内的道路、照明、绿地、物
业服务用房等配套建筑及设
施设备改造建议资金，除政府
补助外，其余部分由业主承
担。旧住宅区改造整治完成
后，由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
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

关键词⑤

社区咋参与

《办法》未出台之前，小区

基本由物业公司自行管理，与

社区和相关部门缺乏衔接，给

业主带来了很多不便。

该《办法》还建立了物业
管理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
议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
政府负责召集，主要协调业
主委员会和有关部门不依
法履行职责的情况、物业服
务企业在履行推出程序及
交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物
业管理区域内发生的突出

事件、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
的衔接和配合等事项。物业
管理、综合执法、公安消防、
城乡规划等部门，应建立相
关违法行为投诉登记制度，
并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布
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对
举报的违法行为应及时作
出处理。

《办法》中规定，街道办
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社区
管理机构应当具体指导、协
调物业管理的工作，解决“物
业无人管”的问题。使物业管
理与社区管理更好地结合，
在业主民主意识比较低的情
况下推行业主自治制度，发
挥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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